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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十 七 日 會 議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十 七 日 會 議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十 七 日 會 議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十 七 日 會 議

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

為 發 出 第 ㆔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的 撥 款 安 排為 發 出 第 ㆔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的 撥 款 安 排為 發 出 第 ㆔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的 撥 款 安 排為 發 出 第 ㆔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的 撥 款 安 排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於 我 們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 向 財 務 委 員

會 ( 財 委 會 ) 申 請 撥 款 批 准 前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我 們 就 聘 請 顧 問

公 司 以 就 發 出 第 ㆔ 代 流 動 服 務 ( 第 ㆔ 代 服 務 ) 牌 照 向 政 府 提

供 協 助 及 意 見 的 建 議 。

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

2 . 我 們 建 議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， 就 ㆘ 列 事 項 向 政 府 提 供 協

助 及 作 出 建 議 ：

( a ) 制 訂 分 發 第 ㆔ 代 服 務 牌 照 的 規 管 架 構 ；

( b ) 設 計 甄 選 持 牌 商 程 序 ， 例 如 擬 定 預 先 評 審 、 頻 譜 拍

賣 和 競 投 的 規 則 等 ； 及

( c ) 落 實 持 牌 ㆟ 甄 選 程 序 ， 確 保 有 關 程 序 絕 對 公 正 及 公

平 。

理 據理 據理 據理 據

3 . 第 ㆔ 代 服 務 是 新 ㆒ 代 的 無 線 通 訊 服 務 。 截 至 ㆓ 零 零

零 年 八 月 ， 本 港 的 流 動 服 務 普 及 率 達 7 1 % (佔 亞 洲 首 位 ； 以

全 球 而 言 則 僅 次 於 北 歐 ㆞ 區 ) ， 流 動 服 務 市 場 競 爭 極 為 激

烈，共 有 6家 營 辦 商 提 供 1 1個 包 含 各 種 制 式 的 網 絡，因 此 可

見 ， 本 港 的 流 動 通 訊 服 務 在 區 內 具 領 導 ㆞ 位 。 世 界 其 他 先

進 經 濟 體 系 ， 例 如 日 本 、 英 國 、 芬 蘭 、 荷 蘭 及 德 國 等 都 已

先 後 批 出 第 ㆔ 代 服 務 的 牌 照 。 多 個 尚 未 批 出 牌 照 的 國 家 亦

已 公 布 發 牌 計 劃 ， 並 行 將 展 開 發 牌 程 序 ， 這 些 國 家 計 有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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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 大 、 比 利 時 、 澳 洲 及 新 加 坡 。 為 了 維 持 本 港 電 訊 樞 紐 的

領 導 ㆞ 位 ， 以 及 推 動 本 港 發 展 成 為 資 訊 都 市 ， 我 們 必 須 把

握 時 機 ， 發 出 第 ㆔ 代 服 務 牌 照 ， 好 讓 業 界 推 出 服 務 的 時 間

與 其 他 先 進 經 濟 體 系 的 相 若 。

4 . 我 們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促 進 本 港 電 訊 業 發 展 的 政 策 目

標 ，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及 令 整 體 社 會 獲 得 最 大 利 益 。 按 照

這 些 目 標 ， 電 訊 管 理 局 ( 電 訊 局 )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㆔ 日 發

出 的 第 ㆓ 份 諮 詢 文 件 ㆗ ， 建 議 採 用 附 加 「 開 放 網 絡 」 規 定

的 「 混 合 制 」 方 法 。 在 混 合 制 方 法 ㆘ ， 申 請 ㆟ 須 經 過 ㆒ 個

預 先 評 審 的 程 序 ， 然 後 以 現 金 或 專 營 權 費 的 方 式 競 投 所 需

的 頻 譜。電 訊 局 亦 開 創 先 河，為 4個 第 ㆔ 代 服 務 牌 照 引 入 開

放 網 絡 的 規 定 。 成 功 獲 發 牌 照 的 申 請 ㆟ 須 開 放 部 分 網 絡 容

量 ， 供 其 他 服 務 供 應 商 使 用 ， 此 舉 將 可 在 內 容 和 服 務 應 用

方 面 引 入 更 多 競 爭 。 我 們 已 於 十 ㆒ 月 十 ㆔ 日 向 委 員 簡 介 我

們 擬 採 用 的 模 式 。

5 . 以 往 ， 電 訊 局 在 分 發 主 要 的 公 共 電 訊 服 務 牌 照 時 ，

是 以 甄 選 的 方 式 ， 按 申 請 ㆟ 建 議 書 的 優 劣 來 分 發 牌 照 。 建

議 ㆗ 的 持 牌 商 甄 選 方 法 則 是 ㆒ 個 有 別 於 以 往 的 嶄 新 做 法 。

此 種 發 牌 方 法 將 涉 及 非 常 繁 複 的 程 序 。 而 甄 選 工 作 的 過 程

必 須 有 效 率 、 公 平 、 具 透 明 度 及 詳 盡 周 密 ， 並 同 時 須 符 合

法 理 ㆖ 的 各 項 規 定 。 外 國 的 經 驗 顯 示 ， 競 投 的 規 則 必 須 小

心 設 計 ， 譬 如 限 制 關 連 的 公 司 競 投 ， 以 及 防 止 聯 手 競 投 的

活 動 出 現 。

6 . 因 此 ， 委 聘 ㆒ 些 在 才 能 、 經 驗 、 知 識 方 面 都 具 合 適

資 格 的 顧 問 公 司 ， 在 甄 選 持 牌 商 的 工 作 ㆖ ， 為 政 府 提 供 協

助 及 作 出 建 議 ， 是 至 為 重 要 的 。 我 們 需 要 顧 問 公 司 就 廣 泛

的 問 題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， 其 ㆗ 包 括 制 訂 策 略 ( 包 括 「 策 略

論 」 )、 擬 定 財 務 及 經 濟 模 式 、 詳 細 設 計 拍 賣 規 則 及 程 序 ，

以 及 就 與 法 律 、 規 管 和 技 術 等 相 關 事 宜 作 出 建 議 等 。 為 達

致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標 及 獲 得 理 想 的 結 果 ， 這 些 專 業 意 見 都 是

持 牌 商 甄 選 程 序 及 規 管 架 構 的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㆗ 不 可 或 缺 的

重 要 元 素 。 如 獲 得 外 界 的 意 見 ， 再 加 ㆖ 政 府 本 身 的 經 驗 和

專 業 知 識 ， 定 會 有 助 加 快 我 們 的 設 計 及 推 行 工 作 。 鑑 於 歐

洲 的 第 ㆔ 代 服 務 牌 照 是 以 拍 賣 的 方 式 分 發 ， 以 及 許 多 先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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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經 濟 體 系 亦 曾 進 行 頻 譜 拍 賣 ， 我 們 可 以 在 市 場 ㆖ 獲 取 此

類 專 業 意 見 。

7 . 我 們 建 議 顧 問 服 務 的 範 圍 應 包 括 ㆘ 列 各 項 主 要 工

作 ：

( a ) 協 助 政 府 設 計 第 ㆔ 代 服 務 的 持 牌 商 甄 選 程 序 及 規 管

架 構 ；

( b ) 協 助 政 府 推 行 有 關 的 持 牌 商 甄 選 程 序 ；

( c ) 向 政 府 作 出 建 議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的 第 ㆔ 代 服 務 的 持 牌

商 甄 選 程 序 及 規 管 架 構 符 合 政 府 的 政 策 考 慮 和 有 關

法 例 的 規 定 ； 及

( d ) 協 助 政 府 確 保 有 關 的 持 牌 商 甄 選 程 序 絕 對 公 平 及 公

正 。

8 . 為 能 按 時 間 表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年 ㆗ 發 出 牌 照 ， 我 們 需

要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年 初 邀 請 有 意 的 持 牌 商 提 出 申 請 。 電 訊 局

現 正 考 慮 在 第 ㆓ 輪 諮 詢 工 作 ㆗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， 以 便 落 實 發

牌 及 規 管 架 構 。 為 爭 取 時 間 ， 我 們 在 獲 得 ㆗ 央 顧 問 遴 選 委

員 會 的 同 意 ㆘ ， 邀 請 多 間 顧 問 公 司 提 交 計 劃 書 。

㆘ ㆒ 步 工 作㆘ ㆒ 步 工 作㆘ ㆒ 步 工 作㆘ ㆒ 步 工 作

9 . 我 們 會 視 乎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在 本 年 十 ㆓ 月 向 財 委 會 申

請 撥 出 所 需 款 項 以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。 據 我 們 了 解 ， 其 他 政 府

或 會 為 有 關 的 顧 問 服 務 支 付 可 觀 的 顧 問 費 用 。 舉 例 說 ， 丹

麥 政 府 最 近 透 露 將 支 付 約 8 7 0 萬 美 元 ( 或 6 , 8 0 0 萬 港 元 ) 的 顧

問 費 用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相 信 ， 在 具 競 爭 的 程 序 ㆘ 投 標 顧 問 服

務 ， 定 能 有 助 確 保 我 們 取 得 最 為 物 有 所 值 的 服 務 合 約 。

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

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


